附件1
供应商的资格要求
供应商应具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，提供下列材料：
[bookmark: _GoBack]（1）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或自然人，投标（响应）时提交有效的营业执照（或事业法人登记证或身份证等相关证明）副本复印件。分支机构投标的，须提供总公司和分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，总公司出具给分支机构的授权书。
（2）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：提供《资格承诺函》。
（3）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：提供《资格承诺函》。
（4）参加采购活动前3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：提供《资格承诺函》。重大违法记录，是指供应商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、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、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。（根据财库〔2022〕3号文，“较大数额罚款”认定为200万元以上的罚款，法律、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明确规定相关领域“较大数额罚款”标准高于200万元的，从其规定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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